
災保法之規定與實務解析

Katie

113.



katie 1



katie 2



katie 3



災保法立法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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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大納保範圍
確保勞工工作安全

合理分攤雇主責任
減少爭議，勞資雙贏

提升給付保障
增進職災勞工及其家屬權益

整合預防重建
建構完整保障體系



災保法立法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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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保險
(自勞保條例抽離)

涵蓋職災預防、補償及重建之保障專法

110/4/30公布，111/5/1施行

職災預防重建
(職災勞工保護法落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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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保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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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
加保

特別加
保

強制
納保

 受僱於登記有案事業單
位之勞工

 受僱於依法取得聘僱許
可雇主之移工。如:外籍
家庭看護工、外籍幫傭

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
而參加職業工會之會員
或漁會之甲類會員

 職訓學員

 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
 外僱船員
 受僱經公告非屬登記

有案事業單位勞工。
如:本國籍家庭幫傭、
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
者及研究計畫主持人
聘僱之研究助理

 受僱自然人雇主之勞工。
如:受僱工頭之點工

 實際從事勞動之人員。如:
平台外送員、街頭藝人

 勞基法第45條第4項所定提
供勞務之人，由受領勞務
者加保。如:童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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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薪資之申報(法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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 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，向保險人

申報投保薪資。

 投保薪資分級表共分級，上下限為：

為72,800元，涵蓋9成勞工

薪資水準。

基本工資(113.1.1為27,470元)，

以確保較低薪資勞工權益。

投保單位應依投保薪資分級表核實申報投保薪資(未

核實申報，處2-10萬元罰鍰)。



負擔比例(%)

被保險人類型

被保險人 投保單位 政府

受僱勞工 -- 100 --

職業工會勞工 60 -- 40

特別加保（實際從事勞動者） 100 -- --

特別加保（受僱自然人雇主） -- 100 --

漁會被保險人 20 -- 80

外僱船員 80 -- 20

保險費負擔比例(法1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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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保險費一經繳納，概不退還。但因不可歸責於投保單
位或被保險人之事由致溢繳或誤繳者，不在此限。



特別加保之加保期間、保險費率與投保薪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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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保期間

•每次加保最長
為６個月。

•向後指定加保
日期，得於該指
定日期前10日內
辦理。

保險費率

•111年按勞保職
災保險行業別及
適用費率表之平
均費率(0.20%)計
收。

•其後每３年，
按特別加保之實
際收支情形及精
算結果調整。

投保薪資

• 按月薪資總額申
報。

• 投保薪資自基本
工 資 (27470元 )
至45,800元，共
分５等級。



保險給付種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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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月投保薪資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前6個月
之實際月投保薪資，平均計算。

實物給付 醫療給付(新增健保自付差額特材補助)

現金給付 傷病給付(前2個月發給投保薪資100%)

失能給付 (年金改按投保薪資一定比率
發給；增加部分失能年金、遺
屬一次金)死亡給付

失蹤給付(不限特定作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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眷屬補助(法4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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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請領失能年金者，同時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一所定眷
屬，每一人加發10%之眷屬補助，最多加發20%：
 配偶
 應年滿55歲且婚姻關係存續1年以上。但有下列情

形之一者 ，不在此限： （一）無謀生能力。 （二）
扶養第三款規定之子女。

 應年滿45歲且婚姻關係存續1年以上，且每月工作
收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。

 子女

 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，其為養子女者，並須有收
養關係6個月以上： （一）未成年。 （二）無謀
生能力。 （三）25歲以下，在學，且每月工作收
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 級。



眷屬補助停止發給情形(法4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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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配偶離婚或不符合請領條件。

子女不符合請領條件。

入獄服刑、因案羈押或拘禁。
所稱拘禁，指受拘留、留置、觀察勒戒、強
制戒治或保安處分 裁判之宣告，在特定處所
執行中，其人身自由受剝奪或限制者。但執
行保 護管束、保外就醫或假釋中者，不包括
在內。

失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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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屬年金、遺屬一次金、遺屬津貼之請領順序
(法5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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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請領順序
一、配偶及子女。
二、父母。
三、祖父母。
四、受扶養之孫子女。
五、受扶養之兄弟姊妹。

當序受領遺屬年金、遺屬一次金或遺屬津貼者存在時，
後順序之遺屬不得請領。(遺屬年金於同一順序有2人以
上時，每多1人加發10%；最多加20%)



遺屬年金、遺屬一次金、遺屬津貼之請領
順序(法5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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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第一順序之遺屬全部不符合請領條件，或有下列情形之
一且無同順序遺屬符合請領條件時，第二順序之遺屬得
請領遺屬年金：
一、死亡。
二、提出放棄請領書。
三、於符合請領條件之日起算一年內未提出請領。

遺屬年金於第一順序之遺屬主張請領或再符合請領條件
時，即停止發給，並由第一順序之遺屬請領。但已發放
予第二順序遺屬之年金，不予補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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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給付之追償

katie 22

雇主未辦理加保

• 勞工遭遇職業傷病，
仍得請領保險給付

勞保局將向違法雇主追

繳保險給付金額
• 追繳項目：除醫療給付

外之現金給付。

• 金額計算：

一次性給付為核定金額。

年金以一次金標準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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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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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預
防健檢

職業傷
病通報

明定重
建業務

強化職
能復健

 職能復健服務
 職能復健津貼
 輔助設施補助
 僱用職災勞工獎助

 明定重建業務範疇
 個管服務機制法制

化，提供個別化服
務

 在職健康檢查
 離職退保追蹤健檢

 擴大辦理診治整
合性服務及職業
傷病通報

 於年度保費收入20%範圍內提撥經費，並成立財團法人職災預防與
重建中心，統籌辦理職災預防重建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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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傷病通報

1. 院內跨科通報

與資源整合

2. 網絡醫院通報

復工計畫

1. 功能性評估

2. 就業適性評估

3. 溝通協調

傷病診治

1. 診治/復健

2. 職能復健

職業暴露
調查與評估

醫師可實施
疑似職業病
實地訪視

特殊職業病(群聚)  

調查

區域職業傷病資源

整合與交流

區域重要職業傷病

議題追蹤

 作為職業傷病防治
政策建議

醫師實地訪視
入法，必要時
由勞檢協助

職業傷病診治整合性服務

(一)認可職業傷病診治醫療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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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可醫療機構



鑒於職業病之因果關係診斷不易，勞工疑有職業病就診，
若醫師對職業病因果關係診斷有困難時，得轉介勞工至
認可之醫療機構，提供必要之協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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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認可醫療機構協助認定職業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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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勞動保障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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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雇
主行使
契約終
止權§84

保障職
災勞工
行使契
約終止
權§85

1.依勞基法§17或勞
退條例§12給資遣費。
2.符合勞基法自請退
休要件給退休金。

 歇業或重大虧損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定。

 經醫療終止後，經衛福部醫院評鑑合格醫院

認定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。

 因天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，致事業
不能繼續經營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定。

 經衛福部醫院評鑑合格醫院認定身心障礙不堪

勝任工作。

 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，致事業單位消滅。

 雇主未協助勞工恢復原工作或安置適當之工作。

 對雇主安置之工作未能達成協議。

1.依勞基法§55給退
休金。
2.勞退條例§12給資
遣費。

不適用勞基法之勞工依本法§84或§85終止勞動契約

以不低於勞退條例資
遣費之計算標準，發
給離職金。



其他勞動保障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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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認定前 認定後

先請普通傷病假

期滿可以申請留職停薪,
雇主應予留職停薪

公傷病假

Q：職災未認定前請假的假別?(第88條)

Q：小包廠商的勞工
發生職災，誰該負
補償責任?(第89條)

Q：為什麼規定勞工領取保險給付後要
返還雇主?(第90條第1、2項)

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

承攬人

(小包)

事業單

位(大包)

職災勞工雇主保險人

繳保費
依法給與勞基法

職災補償

Q：勞工遭遇職災死亡或失能，並經核定
為本保險事故，雇主依勞基法之補償如何
計算? (第90條第3項)

勞工平均工資-平均投保薪資=差額

再乘以45個月或失能補償標準計算

核付保險給付

返還


